
 

振石集团东方特钢有限公司年处理 5.5 万吨固废制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专家组意见 

 
2021 年 12 月 18 日，振石集团东方特钢有限公司在企业厂区召开了“振石集团东

方特钢有限公司年处理 5.5 万吨固废制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”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

查会。参加会议的成员有振石集团东方特钢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）、

浙江大学（环评单位）、耐斯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（验收监测单位）、江苏泽宇环境

工程有限公司（设计＋施工单位）、山东速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施工单位）等单位代

表。与会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概况、验收监测单位所做工作介绍，并现场检

查了项目主要环保设施运行情况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 

振石集团东方特钢有限公司拟总投资 4250 万元，选址于南湖区新丰镇工业功能区

（北区），利用现有土地及厂房，购置干燥机、压球机等设备，对企业自身产生的除

尘灰、酸洗污泥、氧化铁皮、抛丸珠粉和摇床金属料等固废进行还原再生利用，形成

年处理 5.5 万吨固废资源综合利用能力。 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

振石集团东方特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委托浙江大学编制完成了《振石集团东

方特钢有限公司年处理 5.5 万吨固废制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2019 年

7 月 10 日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南湖分局以“嘉（南）环建[2019]44 号”文对该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书出具审批意见。 

本项目于 2019 年 7 月开工建设，2021 年 5 月设备安装完成并投入调试运行。 

（三）投资情况 

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4250 万元，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620 万元。 

（四）验收范围 

本次验收范围为《振石集团东方特钢有限公司年处理 5.5 万吨固废制球资源综合利

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所涉及的环保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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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程变更情况 

经核查，企业根据实际生产需要减少了 1 台吸排罐车，对环境无影响且产能、生

产工艺、原辅材料等均不变，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化。 

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与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文件《关于印发＜污染物影响类建设项

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＞的通知》（环办环评函[2020]688 号）中的重大变动清单比

对（具体见验收报告表 3-5），本项目不涉及重大变动。 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（一）废水 

本项目正常生产过程中无工艺废水产生，浆叶烘干器运行过程产生的少量含尘废

水经收集后送至浊环水处理系统，项目无废水排放。 

（二）废气 

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除尘灰制球废气（投料废气 G4.1-1、烘干废气 G4.1-2）、污

泥制球废气（初步烘干废气 G4.2-1、烘干废气 G4.2-2）、金属固废制球废气（初步烘干废

气 G4.3-1、混合搅拌废气 G4.3-2、制球废气 G4.3-3、烘干废气 G4.3-4）、中频炉球团再生利

用废气（投料废气 G4.4-1、中频炉还原废气 G4.4-2）。 

（1）除尘灰制球废气（投料废气 G4.1-1、烘干废气 G4.1-2） 

本项目投料废气 G4.1-1经仓顶除尘器收集处理后经 20 米高排气筒排放；烘干废气

G4.1-2收集后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经 25 米高排气筒排放。 

（2）污泥制球废气（初步烘干废气 G4.2-1、烘干废气 G4.2-2） 

本项目初步烘干废气G4.2-1收集后经水膜除尘装置处理后与烘干废气一同经旋风除

尘+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经 25 米高排气筒排放。 

（3）金属固废制球废气（初步烘干废气 G4.3-1、混合搅拌废气 G4.3-2、制球废气 G4.3-3、

烘干废气 G4.3-4） 

本项目初步烘干废气 G4.3-1、混合搅拌废气 G4.3-2、制球废气 G4.3-3、烘干废气 G4.3-4

收集后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经 25 米高排气筒排放。 

（4）中频炉球团再生利用废气（投料废气 G4.4-1、中频炉还原废气 G4.4-2） 

本项目投料废气 G4.4-1、中频炉还原废气 G4.4-2 收集后分别经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

经同 1 根 25 米高排气筒排放。 
（三）噪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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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于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。设备选型及安装时，选

用精度高、运行噪声低的设备，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减震、隔声措施；日常生产时，加

强对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，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，减少因设备异常而形成的非正常

噪声。 

（四）固废 

本项目除尘灰球团、污泥干化球团、金属固废球团废气处理产生的粉尘属《固体

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》（GB34330-2017）中 6.1b 不经过堆积或贮存过程，而在现场直接

返回到原生产过程或返回其产生过程的物质，因此不作为固体废物管理。 

本项目一般固废有炉渣、废耐火材料、金属制球废布袋；危险废物有中频炉再生

利用收集粉尘、废矿物油、含油抹布手套、污泥和除尘灰废布袋。 

其中炉渣收集后送至现有企业钢渣处理线进行处理；废耐火材料经收集后外售资

源利用；中频炉再生利用收集粉尘经收集后回用于除尘灰球团的生产；废矿物油、含

油抹布手套、污泥和除尘灰废布袋暂存于危废仓库，其中废矿物油委托宁波蓝盾环保

能源有限公司（经营许可证：3302000007）处置，含油抹布手套、污泥和除尘灰废布

袋委托嘉兴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（经营许可证：3304000090）处置；金属制

球废布袋混入生活垃圾由环卫清运。 
经现场调查，企业建有危废仓库，危废仓库位于室内，仓库外贴有危废仓库标识、

周知卡，地面已作硬化处理，并涂有环氧地坪，各种危废分类存放。目前危废仓库已

做到防风、防雨、防渗、防晒等措施。 

（五）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

1、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

企业已编制应急预案，并于 2019 年 12 月 5 日取得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南湖分局出

具的备案表，备案编号：330402-2019-032-M。 

目前已有一定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企业应针对可能发生的环境突发事故情景，

落实承担应急职责的相关人员，定期开展相关内容的培训，并开展应急演练。 

2、在线监测装置 

目前企业未安装在线监测设施（无要求）。 

3、排污许可 

根据《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》及《钢铁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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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已于 2017 年 11 月进行了网上申报，并取得了排污许可证（编号：

913300001464849684001P），又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进行了排污许可证变更。同时，

根据《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》及《钢铁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》的

要求，编制了月报、季报和年报，并上传至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。 

4、其他设施 

项目环评报告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对其他环保设施无要求。 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

耐斯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~21 日、11 月 1 日、2 日、4 日、

5 日、12 月 5 日、7 日、8 日、12 日、13 日对企业开展了现场验收监测。企业对本项

目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、固体废弃物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、环境保护管理、绿化等方面

进行了自查，在综合分析现场监测数据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，编写了《振石集团东方

特钢有限公司年处理 5.5 万吨固废制球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

告》。主要结论如下： 

（1）监测期间，企业生产正常，主要生产设施运行稳定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，满

足验收监测技术规范要求。 

（2）验收监测期间，除尘灰制球投料仓仓顶除尘器出口中颗粒物、镍、六价铬、

铅的排放浓度和速率均可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 二级标准；

除尘灰制球烘干废气布袋除尘装置出口中颗粒物、镍、六价铬、铅、SO2、NOX的排放

浓度和速率均可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 二级标准；污泥制

球废气水膜除尘+旋风除尘+布袋除尘装置出口中颗粒物、镍、六价铬、铅、SO2、NOX

的排放浓度和速率均可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 二级标准；

金属固废制球废气布袋除尘装置出口中颗粒物、镍、六价铬、铅、SO2、NOX的排放浓

度和速率均可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 二级标准；中频炉球

团再生利用废气布袋除尘装置出口中颗粒物、氟化物、二噁英排放浓度均低于《炼钢

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8664-2012）表 3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；镍、六价铬、

铅、SO2、NOX的排放浓度和速率均可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

96 二级标准。 

验收监测期间，厂界无组织废气中的颗粒物、SO2、NOX、镍、铅、氟化物浓度最

大值均低于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(GB16297-1996)表 2 中无组织排放浓度监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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